國立東華大學新聘助理教授著作審查意見表
說明：
一、若您與當事人有師生或同門等實際關係，請迴避並退還案件。
二、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，以條例方式敘述，並儘量以電腦打字，內容勿少於三佰字為原則。如正面篇幅不足，請另紙續寫於背面或以A4紙繕附。
博士論文名稱：

姓名：
送審學院：
送審系所：
送審日期：
	一、論文審查項目：
1. 原創性(觀點與創見或發明)。
2. 研究方法之適當性及析論之深入程度。
3. 研究領域之重要性。
4. 研究內容之完整性。
5. 文字與組織之適當性。
6. 引證資料之完整、得當與可靠性。
    評述：



	二、綜合評論



	對本案之

整體評量

(請評分)
	


備註：本校教師及格分數為70分以上（含70分）。
審查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畢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(評審人姓名屬保密本校絕不予公布)
